          保      固      切      結      書

       立保固切結書人                      今因承攬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A棟重電式變壓器更

新及電力改善工程，業已完工並經正式驗收合格，茲遵照合約第十六條及十八條規定，除工程合約內另有其

它規定外，本工程保固五年。在保固期間內若因施工、配件或設備產品不良而引起之故障等情事，於接到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通知後八小時內派員來會維修，並於四十八小時內無償修復，若於上述時

間無法排除故障承商應提出足夠功能之臨時替代方案直至設備修復為止，逾期不辦理者，甲方得逕行動用保

固金自行僱工修復，不足部份金額並由立切結書人補足支付，並得依合約規定向立切結書人求所索害賠償，

立切結書人並願放棄履行抗辯權及先訴抗辯權。所具保固切結是實。此致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立 切 結 書 人：
                    公  司  地  址：
                    統  一  編  號：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月            日
